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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宣言:音乐中的女性
罗马，2000年9月

Declaration of Women in Music, Roma, September 2000.

1996年在第一届 “音乐中的女性”国际音乐节的研讨会上，来自26个国家的女音乐家们,包括作曲家，指挥家,表演家,音乐学家和组织者, 由她们共同签署了一份众所周知的《1996年菲欧基宣言》。这个宣言在全世界女音乐家组织和学术界传播，其中阐述了女音乐家们所考虑的一些最首要的工作目标。

1999年该宣言作了修订，并于2000年9月在罗马由基金会国际荣誉委员会会议全体一致通过, 2000年,宣言的罗马版本（简称罗马宣言）全文如下：

*各国被邀请去鼓励那些为有关于在其国境线以内的女作曲家的文件和信息而建立的组织，这些组织处在这样的地位，它接收并向其它组织发送关于女音乐家的信息，搜集在制度上和音乐上对创作、促进和规划负责的那些组织的信息：如那些以现代音乐和古代音乐为题的音乐节，和那些关注女性作曲家、表演家的音乐节，以及对女性音乐家进行资助的可能性和奖学金。女性音乐家将得到鼓励，在表演的、奖励的方面以及在各种事件和活动的委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使得管弦乐和音乐表演的保留节目中，由女性创作的作品的百分比有所上升。女性在她们各自国家的音乐组织里应取得更重要的地位，以鼓励作曲家之间和表演家之间的交流。各组织可以通过网络连接。
*多数国家的法律提供给女性以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并且从理论上来说，允许女性进入任何她所感兴趣的领域。但事实上常常并非如此。WIM注意到，如果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与现存法律一致的话，那么在大多数国家里，在作为一种制度的相应水平上，对女性的表现却是很不充分的了。我们必须积极推动女性在委约事宜中、在一些委员会里和她们的天才可被发挥的所有方面出现。女政治家是深知立法和实践之间的不同的，故积极倡导为女音乐家的利益而开放资助基金的可能性。

* 关于女音乐家的信息一定要被传递到音乐教师那里，当然无论男教师或女教师。在整体文化中，女性音乐家的贡献一定要成为中小学、学院和大学音乐课程的一部分。对于父母来说，无论是儿是女，均应培养他们的音乐天赋和对文化遗产及传统的敬重之心。
*鼓励女性音乐家都有机会去读一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展中的文化政策”一文，这是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斯德哥尔摩各国政府大会以针对艺术家的权利著称的、也是距今最近最新的重要文件，若能熟记于心，身体力行，则行事有纲。
 *必须对女性在文化和发展上的成就予以承认，以保证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她

们在各个层面上的参与，并保证她们在文化世界里进入有决定权的地位。这对于保藏，促进，持续发展和保护在所有社会、团体中的女性艺术家以及女性创造者的艺术权利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唯有如此，那种对文化和遗产的过时的男性单一文化观，方可被我们所克服和取代。

*我们的重要责任在于传播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毋庸置言，因为这不仅仅属于一个人或一种文化，而是属于整个人类。             （张丽达 译自网络快递2001年6月26日）
